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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發行宗旨：為提升本校學術研究風氣，激勵教師、研究人員及研究生進修，並提供發表

教學研究成果與學術論著為宗旨。 

二、徵稿對象：本校專(兼)任教師、研究人員及研究生之學術論文著作。 

三、徵稿領域、截稿期限與方式： 

(一)徵稿領域：工業與自然科學類、商管類、民生類。

(二)每年8月31日截稿，並於次年3月出版。

(三)如蒙賜稿，請提供電子檔及文稿乙份，送教務處教學資源中心辦理(E-mail：

q1306@tpcu.edu.tw)。

四、審查程序： 

(一)教師提交之論文著作，投稿者須自行提出比對後的數據證明，請使用本校圖書館

Turnitin論文原創性比對系統比對後之證明；論文比對篩選條件包含如下：勾選｢不

含引用資料｣、｢不含參考書目｣、｢排除小的來源5%以下｣、｢摘要｣、｢方式和內容｣、

｢crossref｣、｢網際網路｣、｢ProQuest｣、｢出版物｣共九項。相似度合格標準須小於(含)

等於30%。 

(二)教學資源中心依稿件內容區分不同領域，聘請校內學有專精之副教授（含）以上教

師評審。

(三)審查委員審查稿件後，教資中心依審查意見通知投稿者。

(四)投稿者撤稿要求，需以書面提出。為避免資源浪費，凡投稿本刊之文章，如於外審階

段提出撤稿要求，本刊一年內不接受該投稿者投稿。

五、投稿注意事項： 

(一)學報以刊載本校未經其他刊物發表之學術論文及研究成果為原則。

(二)學報除特約稿件外，論文一萬五千字至兩萬字為限；每位作者最多以投稿兩篇論文為

限（含共同著作）。

(三)中、英文（外文）稿件均請以A4直式橫書、Word格式之規格處理（請使用

Microsoft Word 2013以上版本處理）詳請參照「臺北城市大學學報」約稿格式。

(四)學報論著應在正文之前加列「摘要」，中文論著應附加英文摘要，外文論著應附加中

文摘要（概以五百字為原則）。

(五)投稿本學報之論文，其文責由作者自行負責，稿件請勿一稿二投，若有抄襲、侵犯他

人著作財產權之糾紛，悉由作者自行負責。如已發行，則移交教評會依規定審議。

(六)學報每年定期出版，收稿處為教務處教學資源中心，隨時歡迎投稿。

(七)約稿格式、投稿基本資料表，公佈於教務處教資中心網站，請意者自行參考。

六、校對與版權： 

(一)本學報發行前之校樣，一律由作者自行校對，發行後如有謬誤，由原作者負責。 

(二)來稿經發行後不另致稿酬。版權歸本校所有，本學報編輯單位有權以紙本、光碟或網

頁刊登形式全文發行。

(三)本校「臺北城市大學學報」國際標準期刊號(ISSN)為：ISSN 2227-2062。

七、本學報徵稿要點經教務會議審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